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小學部
遺失物處理管理要點 
112年6月20日訂定
113年8月01修訂
114年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ㄧ、依據：中華民國112年5月12日北市教中字第1123041028號辦理。 
二、目的：為處理本校校內遺失物，培養學生優良習性，樹立誠實廉潔之風氣，進而養
          成遵守法紀、愛護榮譽的精神。 
三、本要點所稱遺失物係指於校區內拾得之有價或重要物品，包含如手機、手錶、眼鏡、衣物、貨幣、皮夾、證件、水壺、文具等物品，唯不僅限於前列物品；於校區外拾得有價或重要物品，如可明確辨視該物品屬本校人員所有者，準依本要點辦理；其餘物品應由拾得人送交當地警察機關辦理相關事宜。 
四、拾得人於校區內拾得遺失物應通知所有人領回或送請生教組依下列各項辦理：
  （一）本校學生若拾獲物品（含貨幣）將物品送至學務處失物招領處。 
  （二）遺失物可確認所有人者，由生教組通知遺失物所有人領回。
  （三）遺失物無法確認所有人者，經生教組以訊息通知招領至當日放學後仍無人領回者，生教組於乙週內新增遺失物資訊至本校「遺失物招領」公告區公告認領，貨幣類不公告。 
   (四）遺失物 3 個月後仍未領回時，該遺失物之所有權歸屬本校。
五、為查明遺失物所有人，生教組或其代理人得進行必要措施，如翻開皮夾尋找載有所有人資料之證件、查閱手機通話紀錄或通訊錄等。
六、遺失物所有權歸屬於本校後，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貨幣以其他雜項收入校庫。
   (二) 遺失物如智慧手錶及其他可能載有個人資料之物品，統一由學務處銷毀，不得變賣。
   (三) 其餘遺失物以一般廢棄物處理。
七、注意建議事項：
 （一）對拾物（金）不昧同學之獎勵，依本校學生榮譽制度給予榮譽貼紙奬勵。
 （二）為落實品德教育，拾得人宜放棄該遺失物之報酬請求權。
八、本要點未施行前已交付學務處存管之遺失物，准依本辦法辦理。
九、本管理要點經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